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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與政治》 

試題評析 

第一題：地方自治團體辦理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比較，為本科之基本概念；惟若要高分，則應

參酌相關學理及大法官會議解釋令有關意旨，闡述地方自治之意義外，並能兼述地方自

治監督之運作規範，方能彰顯實力獲取高分。 
第二題：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為近年地方自治之大事，被選命題

早在意料之中。本班正課與總複習課程中，更輔以例題及答案一再演練，多數考生只要

緊抱講義背熟法條，定可應付裕如。 

第三題：「地方民眾參與地方政府運作的途徑」與「地方治理影響地方政府運作」，幾乎可說是

近年考古題的整合版，前者為＜民國99年普考題＞，再加後者為＜民國95年高考題＞，

本題即將兩者彙整重現。本班總複習課程及講義中，即逐題解析近年所有申論問答題

庫。 
第四題：地方財政之困境與解決之道，屬傳統考題重點，較無新意，考生只要抓緊法條要義，依

序說明迄今仍難解決之老問題，相信均屬切題之論述；本題成績差異應不會太大，只要

不失分即可。 

綜而言之，今年高考試題題型分佈均衡，屬難中偏易，且四題均在本班總複習課程及講義中，特

別是＜總複習第三回＞幾乎全數囊括；本班考生只要認真上課，熟讀總複習講義，可有80分以上

佳績，一般考生亦可得70分上下。 

高分命中 

第一題：《高點地方政府與政治總複習講義第三回》，王肇基老師編撰，頁50-51，第44題。 

第二題：《高點地方政府與政治總複習講義第三回》，王肇基老師編撰，頁8-9，第7題。 

《高點地方政府與政治總複習講義第三回》，王肇基老師編撰，頁56-57，第48題。 

第三題：《高點地方政府與政治總複習講義第三回》，王肇基老師編撰，頁16-17，第12題。 

《高點地方政府與政治總複習講義第三回》，王肇基老師編撰，頁36-37，第31題。 

第四題：《高點地方政府與政治總複習講義第三回》，王肇基老師編撰，頁12-13，第10題。 

 

一、根據現行法制與大法官會議解釋，地方自治團體落實或辦理地方自治事項過程中須遵守何種限

制與規範？（25分） 

答： 
(一)依現行法制地方自治團體辦理自治事項遵守之限制與規範： 

1.依地方制度法第二條：自治事項乃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自為立法並執行，或法律規定

應由該團體辦理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行政執行責任之事項。 
2.依地方制度法第二十三條：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對各該自治事項，應全力執行，並依法負其責

任。 
3.依地方制度法第二十一條： 地方自治事項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域時，由各該地方

自治團體協商辦理；必要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理或指定其中一

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理。 
4.依地方制度法第四十三條： 

(1)直轄市議會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議決委辦事項與憲法、法

律、中央法令牴觸者無效。 
(2)縣(市)議會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議決委辦事項與憲法、法

律、中央法令牴觸者無效。 
(3)鄉(鎮、市)民代表會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律、中央法規、縣規章牴觸者無效；議決委辦事項與憲

法、法律、中央法令、縣規章、縣自治規則牴觸者無效。 
(4)前三項議決事項無效者，除總預算案應依第四十條第五項規定處理外，直轄市議會議決事項由行政院

予以函告；縣(市)議會議決事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予以函告；鄉(鎮、市)民代表會議決事項由縣政府

予以函告。 
(5)第一項至第三項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律、中央法規、縣規章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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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之。 
5.依地方制度法第七十五條，則有更詳盡之規範： 

(1)直轄市政府辦理自治事項違背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報行政 院予

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2)直轄市政府辦理委辦事項違背憲法、法律、中央法令或逾越權限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報行政院予

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3)縣（市）政府辦理自治事項違背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執行政院

予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4)縣（市）政府辦理委辦事項違背憲法、法律、中央法令或逾越權限者，由委辦機關予以撤銷、變更、

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5)鄉（鎮、市）公所辦理自治事項違背憲法、法律、中央法規或縣規章者，由縣政府予以撤銷、變更、

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6)鄉（鎮、市）公所辦理委辦事項違背憲法、法律、中央法令、縣規章、縣自治規則或逾越權限者，由

委辦機關予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7)第二項、第四項及第六項之自治事項有無違背憲法、法律、中央法規、縣規章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

法院解釋之；在司法院解釋前，不得予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二)依大法官會議解釋對地方自治團體辦理自治事項，亦屢有論及應遵守之限制與規範： 

1.依大法官會議第四九八號解釋令： 
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度。基於住民自治之理念與垂直分權之功能，地方自治團體對於自治區域內

之事務，具有得依其意思及責任實施自治之權。地方自治團體在特定事務之執行上，即可與中央分權，

並與中央在一定事務之執行上成為相互合作之實體。從而，地方自治團體為與中央政府共享權力行使之

主體，於中央與地方共同協力關係下，垂直分權，以收因地制宜之效。中央政府或其他上級政府對地方

自治團體辦理自治事項、委辦事項，依法僅得按事項之性質，為適法或適當與否之監督。地方自治團體

在憲法及法律保障之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立之地位，國家機關自應予以尊重。 
2.依大法官會議第五二七號解釋令： 

(1)地方制度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各級地方立法機關議決之自治事項，或依同法第三十條第

一項至第四項規定之自治法規，與憲法、法律、中央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法規牴觸者無效。地方

自治團體對函告無效之內容持不同意見時，應視受函告無效者為自治條例抑自治規則，分別由該地方

自治團體之立法機關或行政機關，就事件之性質聲請本院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令。有關聲請程序分

別適用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於此情形，無同法第九條規定之適

用。至地方行政機關對同級立法機關議決事項發生執行之爭議時，應依地方制度法第三十八條、第三

十九條等相關規定處理，尚不得逕向本院聲請解釋。原通過決議事項或自治法規之各級地方立法機

關，本身亦不得通過決議案又同時認該決議有牴觸憲法、法律、中央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法規疑

義而聲請解釋。 
(2)有監督地方自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依地方制度法第七十五條對地方自治團體行政機關（即直

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辦理該條第二項、第四項及第六項之自治事項，認有違背憲

法、法律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未依各該項規定予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者，得依同

條第八項規定聲請本院解釋。地方自治團體之行政機關對上開主管機關所為處分行為，認為已涉及辦

理自治事項所依據之自治法規因違反上位規範而生之效力問題，且該自治法規未經上級主管機關函告

無效，無從依同法第三十條第五項聲請解釋，自治團體之行政機關亦得依同法第七十五條第八項逕向

本院聲請解釋。其因處分行為而構成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疑義或爭議時，

則另得直接聲請解釋憲法。 
(3)如處分行為有損害地方自治團體之權利或法律上利益情事，其行政機關得代表地方自治團體依法提起

行政訴訟，於窮盡訴訟之審級救濟後，若仍發生法律或其他上位規範違憲疑義，而合於司法院大法官

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要件，亦非不得聲請本院解釋。至若無關地方自治團體決議事項或

自治法規效力問題，亦不屬前開得提起行政訴訟之事項，而純為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間或上下級地方

自治團體間之權限爭議，則應循地方制度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解決之，尚不得逕向本院聲請解釋。 
3.依大法官會議第五五三號解釋令： 

地方自治團體處理其自治事項與承中央主管機關之命辦理委辦事項不同，前者（自治事項）中央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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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就適法性為之，其情形與行政訴訟中之法院行使審查權相似；後者（委辦事項）除適法性之外，亦

得就行政作業之合目的性等實施全面監督。台北市政府因決定延期辦理里長選舉，內政部認其決定違背

地方制度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經報行政院依同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予以撤銷，既屬地方自治事項

又涉及不確定法律概念，上級監督機關為適法性監督之際，固應尊重該地方自治團體所為合法性之判

斷，但如其判斷有恣意濫用及其他違法情事，上級監督機關尚非不得依法撤銷或變更。 
 

二、請分析「區」在我國地方自治體系中的地位與運作特色。又，縣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

（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後，原有縣境內的鄉（鎮、市）改制為區，這些改制後的區，其運作

又與原來的區有何不同？（25分） 

答： 
一、「區」在我國地方自治體系中的地位與運作 

1.依地方制度法第3條：直轄市及市均劃分為區，區以內之編組為里。 
2.依地方制度法第58條：直轄市、市之區公所，置區長一人，由市長依法任用，承市長之命綜理區政，並

指揮監督所屬人員。 
3.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鄉(鎮、市)改制為區者： 

(1)依地方制度法第58條規定：改制日前一日仍在職之鄉（鎮、市）長，由直轄市長以機要人員方式進用

為區長；其任期自改制日起，為期四年。 
(2)依地方制度法第58之1條規定：改制日前一日仍在職之鄉（鎮、市）民代表，除依法停止職權者外，

由直轄市長聘任為區政諮詢委員；其任期自改制日起，為期四年，期滿不再聘任。區政諮詢委員職權

如下：區政業務之諮詢事項、區政之興革建議事項、區行政區劃之諮詢事項。區長應定期邀集區政諮

詢委員召開會議。區政諮詢委員為無給職，開會時得支出席費及交通費。 
二、改制後的「區」與改制前的「區」在運作上有何不同 

1.改制前的區長： 
(1)產生：依地方制度法第58條規定，「直轄市、市之區公所，置區長一人，由市長依法任用。」故區長

係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之。 
(2)職權：依地方制度法第58條規定，「區長承市長之命綜理區政，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 
(3)保障：區長係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為直轄市、市之直屬機關首長，雖未具政務人員身分，但有公

務人員之身分保障。 
2.改制後的區長： 

(1)產生：由改制日前一日仍在職之鄉（鎮、市）長，由直轄市長以機要人員方式進用為區長。 
(2)職權：依地方制度法第58條規定，「區長承市長之命綜理區政，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 
(3)保障：此類區長其任期自改制日起，為期四年。 

3.改制前的區，並無區政諮詢委員： 
改制前的區，純屬直轄市下劃分之行政區域，僅有區長，並無區政諮詢機關。 

4.改制後的區，增設區政諮詢委員： 
(1)產生：依地方制度法第58之1條規定，由改制日前一日仍在職之鄉（鎮、市）民代表，除依法停止職

權者外，由直轄市長聘任為區政諮詢委員。 
(2)職權：區長應定期邀集區政諮詢委員召開會議，討論關於區政業務之諮詢事項、區政之興革建議事

項、區行政區劃之諮詢事項、其他依法令賦予之事項。 
(3)保障：此類區政諮詢委員其任期自改制日起，為期四年，期滿不再聘任。 
(4)待遇：區政諮詢委員為無給職，開會時得支出席費及交通費。 

 

三、地方民眾參與或影響地方政府運作的途徑有那些？請分別從地方制度法規定及「地方治理」

（local governance）觀點比較說明之。（25分） 

答： 
一、1.基於住民自治之理念以及中央與地方垂直分權之功能，地方自治團體有行政與立法機關之自治組織設

置，其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民依法選舉、罷免之。依現行相關法制規定，其直接參與之

管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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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憲法第123條規定：縣民對於縣長及其他縣自治人員，依法律行使選舉、罷免之權。 
(2)憲法第124條規定：縣設縣議會，縣議會議員由縣民選舉之。屬於縣之立法權，由縣議會行之。 
(3)憲法第126條規定：縣設縣政府，置縣長一人。縣長由縣民選舉之。 
(4)地方制度法第16條規定：直轄市民、縣(市)民、鄉(鎮、市)民對於地方公職人員有依法選舉、罷免之

權。 
(5)地方制度法第33條規定：直轄市議會議員、縣(市)議會議員、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分別由直轄市

民、縣(市)民、鄉(鎮、市)民依法選舉之，任期四年，連選得連任。 
(6)地方制度法第55條、第56條、第57條規定：直轄市政府置市長一人，對外代表該市，綜理市政，由市

民依法選舉之，任期四年，連選得連任一次。縣(市)政府置縣(市)長一人，對外代表該縣(市)，綜理縣

(市)政，縣長並指導監督所轄鄉(鎮、市)自治。縣(市)長均由縣(市)民依法選舉之，任期四年，連選得

連任一次。鄉(鎮、市公所置鄉(鎮、市長一人，對外代表該鄉(鎮、市，綜理鄉(鎮、市民依法選舉

之，任期四年，連選得連任一次。 
2.地方自治區域內之人民對於地方自治事項，有依法行使創制、複決之權，依現行相關法制規定，其直接

參與之管道包括： 
(1)憲法第123條規定：縣民關於縣自治事項，依法律行使創制、複決之權。 
(2)地方制度法第14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地方自治團體，依本法辦理自治事項，並執

行上級政府委辦事項。 
(3)地方制度法第16條規定：直轄市民、縣(市)民、鄉(鎮、市)民之權利如下：包括對於地方自治事項，

有依法行使創制、複決之權；對於地方公共設施有使用之權；對於地方教育文化、社會福利、醫療衛

生事項，有依法律及自治法規享受之權；對於地方政府資訊，有依法請求公開之權。 
(4)公民投票法第2條規定：地方居民尚有全國性及地方性公民投票權。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如下：

法律之複決、立法原則之創制、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憲法修正案之複決。地方性公民投票適用事

項如下：地方自治法規之複決、地方自治法規立法原則之創制、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

決。 
(二)地方民眾參與或影響地方政府運作的途徑，就「地方治理」觀之 

1.地方治理(local governance)社會或公民社會的建構，為西方民主先進國家 1970 年代政治社會發展的趨

勢，也是民主政治發展的社會深化與成熟、穩定的象徵。它顯現了地方與政治基礎社群自我統治和公共

參與的內省，也是一種地方的民主控制與組織式社會的民主化，使現代過於分化與超多元化的社會，經

由國家或各級政府所搭建的政策商議與行動聯絡網絡，重建政府機關在公共事務。它促成各層級政府政

策上的導航與整合角色過程的透明與資源、責任、能力的增強，建立各類公共事務的政策、管理及公共

行動網絡，給予公共事務摻入更寬廣的社會資源與社會動員系絡中，開啟政治、行政及民主深化發展的

新思維。 
2.「地方治理」，主要係指對地方的事務而為治理。治理一詞，應該涵蓋立法、執行、規劃或其他進一步

的面向。於此所稱的「地方事務」，其重點不在於其究竟為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事項或委辦事項或發生

於地方卻是屬於中央立法並執行之事項，也不關注其究竟屬於地方所應承辦但具有重大外溢效果的施政

項目；換言之，重要在於，如何才能完成完善的治理。 
3.新治理理論所提倡的地方治理，在於強調垂直面之府際間的合作，包括適度的分權、雙方間的溝通、執

行時之必要的經費分攤－包括上級政府之經由補助款而為挹注，也不排除地方政府因為人手不足而請求

上級依有關的法律或依裁量而為協力或甚至接管之類型；必要時，也得包括事後的共同檢討與相互的改

正等；必要時，也得成就一種跨中央、縣市、鄉鎮市之一個治理的機制，而且此類共同治理機制有多種

組織上的可能性，例如：各相關主體得各以協議完成治理，或依政經實力等指標而共同籌組公司或目的

事業公法人等。 
4.新治理理論下理解的地方治理，在水平面上尚強調引入在該地方自治團體轄區內之各種社會力團體（亦

即非營利組織）、大眾傳播媒體、非組織性的公民運動、廠商、在該轄區所存有的中央政府的機關或分

支機構（例如：設於該地方自治團體轄區內的國家公園管理處或風景特定區管理處，或設於該轄區內的

水利署之某一河川局或某一國營企業之本部或分部等），甚且，視該治理問題的規模，也得納入鄰近的

地方自治團體或甚至此境內前述民間或官方單位，也得視規模與需要而納入他國之中央或地方政府（尤

其當涉及跨境問題），必要時更得涵蓋多國籍的公司或跨國企業、區域或全球的國際組織、國際間之非

政府組織、全球傳媒或全球性公民運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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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治理所理解的地方治理的另一個內涵，係針對治理的政策手段面：地方治理未必採用傳統之行政部門

高權介入的傳統治理模式，而得引用市場模式下的各種治理可能，尤其與前述諸多行動主體間簽定交易

契約或其他的合作的協議等，甚至也得成立共同合作性的一種跨級政府間或公私部門之間或既跨級又引

入私部門的合作組織或機制。地方治理在此強調應建立行動者之間的共同價值，亦即採用一種社群主義

的理念而強調社群夥伴關係的建立，而非追求個別行動者之利益最大化。這種社群所得服務的範圍，所

得為的工作項目，十分廣泛，例如：公共設施的興建、公共服務的提供、文化建設、經濟發展等。 
 
四、儘管鄉（鎮、市）也是地方自治團體，然而其財政收支自主性或彈性空間卻不如直轄市與縣

（市），請依據現行法制說明其理由，並提出可行的改進建議。（25分） 

答： 
一、地方財政狀況不佳收支失衡之主因，依現行法制法制規定說明如下：  

1.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分配之國稅、直轄市及縣(市)稅，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辦理。(地方制度

法第 66 條) 
2.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之收入及支出，應依本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辦理。地方稅之範圍及課

徵，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地方政府規費之範圍及課徵原則，依規費法之規定；其未經法律規定者，

須經各該立法機關之決議徵收之。(地方制度法第 67 條) 
3.直轄市、縣(市)預算收支之差短，得以發行公債、借款或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彌平；鄉(鎮、市)預算收

支之差短，得以借款或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彌平。前項直轄市、縣(市)公債及借款之未償餘額比例，

鄉(鎮、市)借款之未償餘額比例，依公共債務法之規定。地方制度法(第 68 條) 
4.各上級政府為謀地方均衡發展，對於財力較差之地方政府應酌予補助；對財力較優之地方政府，得取得

協助金。各級地方政府有依法得徵收之財源而不徵收時，其上級政府得酌減其補助款；對於努力開闢財

源具有績效者，其上級政府得酌增其補助款。第 1 項補助須明定補助項目、補助對象、補助比率及處理

原則；其補助辦法，分別由行政院或縣定之。(地方制度法第 69 條) 
5.中央費用與地方費用之區分，應明定由中央全額負擔、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分擔以及地方自治團體全額

負擔之項目。中央不得將應自行負擔之經費，轉嫁予地方自治團體。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辦理其

自治事項，應就其自有財源優先編列預算支應之。第 1 項費用之區分標準，應於相關法律定之。(地方制

度法第 70 條) 
6.直轄市、縣(市)、鄉(鎮、市)年度總預算、追加預算與特別預算收支之籌劃、編製及共同性費用標準，除

其他法律另有規定外，應依行政院訂定之中央暨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辦理。地方政府未依前項預算籌

編原則辦理者，行政院或縣政府應視實際情形酌減補助款。(地方制度法第 71 條) 
7.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新訂或修正自治法規，如有減少收入者，應同時規劃替代財源；其需增加財

政負擔者，並應事先籌妥經費或於法規內規定相對收入來源。(地方制度法第 72 條) 
8.縣(市)、鄉(鎮、市)應致力於公共造產；其獎助及管理辦法，由內政部定之。(地方制度法第 73 條) 
9.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設置公庫，其代理機關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擬

定，經各該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同意後設置之。(地方制度法第 74 條) 
 
 
 
二、落實地方財政獨立、改善財政收支失衡之改進之道： 

1.應有法定收入：地方政府有其固定職務，既有固定職務，自應有固定之收入以支應一切支出。因此，中

央政府乃參酌地方政府之實際需要，選定若干財源，以法律規定為其合法之收入。地方政府收入無著，

事事仰賴上級政府撥款維持，各項事務可能因此而受牽制。是故，有法定收入才是地方政府財政獨立的

條件。 
2.應有自行決定其支出之權限：凡依法規定由地方政府辦理之事務，地方政府即得按照實際情形或需要，

斟酌緩急先後，預計其數額，決定其支出。如地方政府無此權限，一切由上級政府統籌支應，則地方財

政自無獨立之可言。 
3.財政收支應自求平衡：地方政府執行職務，有必要之支出，自應有預定之收入，蓋必收支平衡，對其應

付之職務，方能順利推行。否則即使上級政府能給予補助，在數額及時效上是否能配合，仍有所疑慮。

因此，欲求地方財政之獨立，財政收支應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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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支總預算應自行編製：預算是各級政府年度的施政計畫書。預算之編定，必須依照施政方針，權衡較

重緩急。最了解地方政府之輕重緩急者，莫過於各級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的預算，必須由地方政府

自行編製。蓋必如是，地方政府之支出才能切合實際需要，收入亦能顧及人民負擔，這也才是獨立的地

方財政。 
5.應有自設之公庫：地方政府既有法定收入，又能自行決定支出，又自行編製預算，則必存有若干法定數

額現金財物。此項財物之保管，應自設公庫自行處理，俾使實際收支之執行，與管理收支之事物，相互

配合，如此一來，財政制度才能健全。否則財政調度將難適應實際需要，財政獨立亦將有名無實。 

 


